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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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AC CHINA HOLDINGS LIMITED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918）

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組織章
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以使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符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有關擴大無紙化上市機制及上市發行人以電子方式發佈
公司通訊的最新監管要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的詳情載列如下：

修訂前的大綱條文 修訂後的大綱條文

8.本 公 司 股 本 為 1,000,000,000港 元，分 為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
惟在公司法（經修訂）及組織章程細則的條
文所規限下，本公司擁有權力贖回或購買
任何部份或全部該等股份，及拆細或合併
上述股份或任何部份，並發行其股本的全
部或任何部份，不論為原有、已贖回、增加
或削減的股本，不論是否有任何優先權、
優先次序或特權，或在任何權利押後或任
何條件或限制的規限下，故除非發行條件
已明示規定，否則每次股份發行，不論列
為普通股、優先股或其他性質，須在上文
所述本公司權力的規限下進行。

8.本 公 司 股 本 為1,0500,000,000港 元，分 為
10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
惟在公司法（經修訂）及組織章程細則的條
文所規限下，本公司擁有權力贖回或購買
任何部份或全部該等股份，及拆細或合併
上述股份或任何部份，並發行其股本的全
部或任何部份，不論為原有、已贖回、增加
或削減的股本，不論是否有任何優先權、
優先次序或特權，或在任何權利押後或任
何條件或限制的規限下，故除非發行條件
已明示規定，否則每次股份發行，不論列
為普通股、優先股或其他性質，須在上文
所述本公司權力的規限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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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的細則條文 修訂後的細則條文

第2(2)(f)條

對任何法例、條例、法規或法律條文的提
述應詮釋為有關當時有效的任何法規的修
訂版或重訂版；

第 2(2)(f)條

對任何法例、條例、法規、或法律條文或其
他適用規則及條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
的提述應詮釋為有關當時有效的任何法規
的修訂版或重訂版；

第149條

在細則第150條規限下，一份董事會報告的
印刷本連同截至適用財政年度末的資產負
債表及損益賬（包括法律規定須隨附的每
份文件），當中須載有以簡明標題編製的本
公司資產負債概要及收支表，加上核數師
報告副本，須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前最少
二十一 (21)日送交有權收取的每位人士，
並於根據細則第56條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上向本公司呈報，惟本條文不得要求將該
等文件的副本送交本公司不知悉其地址的
人士或股份或債券聯名持有人中多於一位
的持有人。

第 149條

在細則第 150條規限下，一份董事會報告副
本的印刷本連同截至適用財政年度末的資
產負債表及損益賬（包括法律規定須隨附
的每份文件），當中須載有以簡明標題編製
的本公司資產負債概要及收支表，加上核
數師報告副本，須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前
最少二十一 (21)日送交有權收取的每位人
士，並於根據細則第 56條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向本公司呈報，惟本條文不得要求
將該等文件的副本送交本公司不知悉其地
址的人士或股份或債券聯名持有人中多於
一位的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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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的細則條文 修訂後的細則條文

第150條

在須妥為符合所有適用的規程、規則及規
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的規限下，以
及在須取得當中所要求的所有必要同意（如
有）的規限下，以規程並無禁止的任何方式
向任何人士送交摘錄自本公司年度賬目的
財務報表概要以及其形式及所載資料符合
適用法律及規例要求的董事會報告，即視
為已就該人士履行細則第149條的規定，惟
倘任何原有權取得本公司年度財務報表及
相關董事會報告的人士向本公司送達書面
通知提出要求，其可要求本公司在財務報
表概要以外另向其送交一份本公司年度財
務報表及相關董事會報告的完整印刷本。

第 150條

在須妥為符合所有適用的規程、規則及規
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的規限下，以
及在須取得當中所要求的所有必要同意（如
有）的規限下，以規程並無禁止的任何方式
向任何人士送交摘錄自本公司年度賬目的
財務報表概要以及其形式及所載資料符合
適用法律及規例要求的董事會報告，即視
為已就該人士履行細則第 149條的規定，惟
倘任何原有權取得本公司年度財務報表及
相關董事會報告的人士向本公司送達書面
通知提出要求，其可要求本公司在財務報
表概要以外另向其送交一份本公司年度財
務報表及相關董事會報告的完整印刷副本。

第151條

如本公司按照所有適用的規程、規則及規
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在本公司的電
腦網絡或以任何其他認可的方式（包括發
出任何形式的電子通訊）刊載細則第149條
所述的文件及（如適用）符合細則第 150條的
財務報告概要，而且該人士同意或視為同
意把上述方式刊載或接收該等文件作為本
公司已履行向其送交該等文件的責任，則
須向細則第149條所述的人士送交該條所
述的文件或依細則第150條的財務報表概
要的規定應視為已履行。

第 151條

如本公司按照所有適用的規程、規則及規
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在本公司的電
腦網絡網站及╱或指定證券交易所網站或
以任何其他認可的方式（包括發出任何形
式的電子通訊）刊載細則第149條所述的文
件及（如適用）符合細則第 150條的財務報
告概要，而且該人士同意或視為同意把上
述方式刊載或接收該等文件作為本公司已
履行向其送交該等文件的責任，則須向細
則第149條所述的人士送交該條所述的文
件或依細則第150條的財務報表概要的規
定應視為已履行，惟須妥為遵守所有適用
的規程、規則及規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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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的細則條文 修訂後的細則條文
第158(1)條

任何通告或文件（包括根據上市規則獲賦
予的涵意之內的「公司通訊」），不論是否由
本公司根據細則向股東提交或發出，均應
為書面形式或是經由電報、電傳或傳真傳
輸的資訊或其他電子傳輸或通訊形式，而
任何該等通告及文件均可以下列方式提交
或發出：

(a) 以專人送達有關人士；

(b) 以預付郵資方式郵寄，信封須註明股
東在股東名冊的登記地址或股東就此
目的向本公司提供的任何其他地址；

(c) 交送或留存於上述地址；

(d) 根據指定證券交易所之規定於適當報
章或其他公佈（如適用）刊登廣告；

(e) 在本公司已遵守就取得該等人士之同
意（或視作同意）而不時生效的規程及
任何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的前
提下，以電子通訊形式發送或傳送至
有關人士根據細則第 158(5)條提供的
電子地址；

(f) 在本公司已遵守就取得該等人士之同
意（或視作同意）及╱或向任何該等人
士發送通告列明相關通告、文件或公
佈可於本公司網頁查閱（「可供查閱通
告」）而不時生效的規程及任何其他適
用法律、規則及規定的前提下，在本
公司可供有關人士查閱的網站刊登；
或

(g) 根據規程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
例之規定並在其允許之情況下，以寄
送方式或任何其他方式提供予該等人
士。

第 158(1)條

任何通告或文件（包括根據上市規則獲賦
予的涵意之內的「公司通訊」），不論是否由
本公司根據細則向股東提交或發出，均應
為書面形式或是經由電報、電傳或傳真傳
輸的資訊或其他電子傳輸或通訊形式，而
任何該等通告及文件均可以下列方式提交
或發出：

(a) 以專人送達有關人士；

(b) 以預付郵資方式郵寄，信封須註明股
東在股東名冊的登記地址或股東就此
目的向本公司提供的任何其他地址；

(c) 交送或留存於上述地址；

(d) 根據指定證券交易所之規定於適當報
章或其他公佈（如適用）刊登廣告；

(e) 在本公司已遵守就取得該等人士之同
意（或視作同意）而不時生效的規程及
任何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包
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的前提下，以電
子通訊形式發送或傳送至有關人士根
據細則第158(5)條提供的電子地址；

(f) 在本公司已遵守就取得該等人士之同
意（或視作同意）及╱或向任何該等人
士發送通告列明相關通告、文件或公
佈可於本公司網頁查閱（「可供查閱通
告」）而不時生效的規程及任何其他適
用法律、規則及規定，包括但不限於
上市規則的前提下，在本公司可供有
關人士查閱的網站及╱或指定證券交
易所網站刊登；或

(g) 根據規程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
例之規定並在其允許之情況下，以寄
送方式或任何其他方式提供予該等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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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的細則條文 修訂後的細則條文

第158(2)條

可供查閱通告可藉以上任何方式（於網站
上登載除外）發出

第 158(2)條

本條將全部刪除

第159(b)條

任何通告或其他文件：

(b) 如以電子通訊傳送，應視為於通告或
文件從本公司或其代理的伺服器傳輸
當日發出。登載於本公司網頁或指定
證券交易所網頁的通告，在可供查閱
通告視為送達股東之日的翌日視為由
本公司發給股東；

第 159(b)條

任何通告或其他文件：

(b) 如以電子通訊傳送，應視為則於通告
或文件從本公司或其代理的伺服服務
器傳輸當日或上市規則或任何適用法
律或法規規定的較晚時間發出視為已
發送。登載於本公司網頁或指定證券
交易所網頁的通告，在可供查閱通告
視為送達股東之日的翌日視為由本公
司發給股東；

第159(c)條

任何通告或其他文件：

(c) 如在本公司網站上刊登，則在該通
告、文件或公佈首次於本公司網站刊
登可供有關人士查閱當日，或於可供
查閱通告按細則視作已送達或交付該
等人士當日（以較後發生者為準）視為
已送達；

第 159(c)條

任何通告或其他文件：

(c) 如在本公司網站及╱或指定證券交易
所網站上刊登，則在該通告、文件或
公佈首次於本公司網站及╱或指定證
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當日可供有關人士
查閱當日，或於可供查閱通告按細則
視作已送達或交付該等人士當日（以
較後發生者為準）視為已送達，除非
上市規則規定了不同的日期，在這種
情況下，視為送達的日期應符合上市
規則的規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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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的細則條文 修訂後的細則條文

第160(2)條

因股東身故、精神紊亂或破產而享有股份
權利的人士，本公司可藉預付郵資的信函
及在信封或封套上註明其為收件人而將通
告郵寄給該人士，以身故者代表或破產者
受託人的稱謂或類似稱謂而享有股份權利
的人士，本公司可將通告寄交聲稱如上所
述享有權利的人士就此目的所提供的地址
（如有），或（直至獲提供地址前）藉如無發
生該身故、精神紊亂或破產時原來的方式
發出通告。

第 160(2)條

因股東身故、精神紊亂或破產而享有股份
權利的人士，本公司可藉電子方式或預付
郵資的信函及在信封或封套上註明其為收
件人而將通告郵寄給該人士，以身故者代
表或破產者受託人的稱謂或類似稱謂而享
有股份權利的人士，本公司可將通告寄交
聲稱如上所述享有權利的人士就此目的所
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或地址（如有），或（直
至獲提供電子郵件地址或地址前）藉如無
發生該身故、精神紊亂或破產時原來的方
式發出通告。

董事會建議通過採納本公司經第二次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以及經第三次
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落實建議
修訂。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乃以英文編製，經修訂及重述的組
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之中文譯本僅供參考。倘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差異或歧義，概
以英文版本為準。

採納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在即將於2024年5月
20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
方可作實。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特別決議案前，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大綱及組
織章程細則將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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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及採納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詳情
的通函，連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宏斌

香港，2024年4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孫宏斌先生、汪孟德先生、荊宏先生、田強
先生、黃書平先生及孫喆一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林懷漢先生；及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昭國先生、竺稼先生、馬立山先生及袁志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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